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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商誉减值计提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计提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5】1832号），现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收购莱卡门股权相关情况的回复 

1、请你公司说明该项交易的基本情况，并说明是否及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答：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与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卡门”）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管理层及时履行了必要

的决策程序，并于2015年2月17日支付收购总价款。因交易金额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公司未对交易进行披露。 

2、请你公司具体说明该项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情况，并说明：（1）你公司与

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你公司与交易对方是否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3）交易对方 2014 年主要财务指标，包括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净利润等。 

答：莱卡门成立于2002年10月22日，是国内最早代理阿玛尼品牌的公司。多年

以来，莱卡门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地利优势，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具专业水

平的国际奢侈品销售管理公司以及东部最大的顶级奢侈品代理商。 

（1） 本次交易前，公司部分店铺与莱卡门存在物业租赁关系； 



（2）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莱卡门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3）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莱卡门资产总额为61,088.63万元、净资产为

4,370.02万元、负债总额为56,718.61万元、营业收入为29,487.18万元、

净利润 为-67.85万元。 

3、请你公司具体说明该项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情况，包括： 

（1）本次收购前，该公司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主营业务、注册资本、

成立时间、注册地点等基本情况；（2）该公司2014年主要财务指标，包括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等财

务数据，并注明是否经过审计；（3） 如该公司本次收购前12个月内曾进行资产评

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应当披露相关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基本情况。 

答：（1）收购前，莱卡门股东林祥伟持股60%，股东刘宇芳持股40%。公司主

要经营服装零售业务。注册资本5000万元，成立于2002年10月22日  ，注册地点大连

市中山区人民路55号5层。 

（2）截止2014年12月31日，莱卡门资产总额为61,088.63万元、净资产为

4,370.02万元、负债总额为56,718.61万元、营业收入为29,487.18万元、净利润

为 -67.8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8.52万，以上数据已经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本次交易前聘请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

评估”）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评估业务资格。根据

中瑞评估出具的《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4年12月31日，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最终

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结论，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6,919.68万元。 

4、请你公司说明该项交易的定价情况及依据，并进行公平合理性分析。同时，

请你公司说明交易完成后，有关商誉的确认金额及确认依据。 

答：公司从自然人林祥伟处收购了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的55%股权，公司为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瑞评估作为评估机构，并出具

了《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交易的价格以2014年12月31日的经审计净资产为基础，参考估值结果，鉴于目

标企业拥有意大利阿玛尼集团旗下的从Giorgio Armani到  Armani Jeans共7个品牌,

在东北三省及山东已经拥有长达10年的独家销售权；有着成熟的管理及销售团队；

拥有五十多家以上的直营店铺；有着公司店铺都急需稀缺的国际品牌；公司收购股

权后，将迅速开店，预计仅2015年将新增店铺超过40%；莱卡门对其它国际品牌也有

着很强的聚合能力，能够为公司店铺转型升级起到推动作用。就此双方经过多次协

商、谈判确定了交易价格31,350万元整。莱卡门的估值及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从自然人林祥伟处收购了莱卡门的55%股权，合并日公司的合并成本大于取

得的莱卡门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形成商誉，确认金额为21,953万元。 

二、关于商誉减值相关情况的回复 

1、请你公司说明前述交易完成后，莱卡门实际经营情况及2015 年前三季度业

绩情况，并说明你公司为莱卡门提供财务资助或担保的相关情况。 

答：交易完成后，莱卡门结合公司意见和各地店铺要求，克服困难，积极开店，

现已开店28家，到年底将开店13家。预计从明年起，销售和效益将大幅提升，店铺

品牌结构和竞争力将大为提高。 

截止9月30日，公司对莱卡门提供了19,2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公告担保额度

72,000万元，实际使用额度24,200万元。 

2、请你公司说明此次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并请审计师发表意见。 

答： 莱卡门1-9月净利润-6,790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要求，大量新开店

铺所致，年初评估报告中预计2015年净利润1,640万元，公司考虑明年以后竞争需要，

主动放弃今年预计的盈利指标，改为多开店铺，但也影响了今年业绩，财务部门测

算莱卡门本年现金流低于其评估数据，可收回金额归属于母公司部分金额远小于公



司的投资金额，故该项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审计师意见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商誉

减值计提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 

3、请你公司核实此次商誉减值事项是否触及了临时公告披露标准并履行了临

时公告义务。 

答：公司将同时发布《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日  


